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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 2017 年度继续医学教育学分审验 

工作的通知 

各医疗卫生单位： 

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，江阴市医学会决定于 2018 年 1

月中旬开展 2017 年度继续医学教育学分集中审验工作。现将

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审验对象：全市范围内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中在职

在岗，具有初、中、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卫生技术人员，自 2017

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所获学分情况。 

二、审验时间：2017 年 1 月 15 日-19 日，各单位具体安

排见附件 1。 

三、审验地点：江阴市医学会学术工作科 1（迎阳路 199

★ 

 



号，血站大院内西楼 2 楼）。 

四、上报材料： 

1. 《继续医学教育学分验证人员名单汇总表》（在江阴市

继续医学教育管理系统“查询统计——个人学分一览——年度

学分验证”导出）。 

2. 《继续医学教育学分合格率统计表》(附件 2)。 

五、有关要求： 

1. 各单位科教部门负责本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

分的初审工作，在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证书的“签证单位意

见”栏签署初审意见并盖章。 

2.《继续医学教育学分验证人员名单汇总表》和《继续医

学教育学分合格率统计表》两表上的数据必须一致，需报送纸

质和电子两个版本。 

附件： 

1. 2017 年继续医学教育学分审验时间安排表。 

2. 2017 年度江阴市继续医学教育学分合格率统计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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